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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仲裁中心之爭: 
從新加坡與澳洲經驗看台灣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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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國際仲裁學院的
問卷調查(2010和2015年): 選擇仲
裁地與仲裁機構的標準或考量 

國內外專家對台灣的展望和建議 

新加坡與澳洲的經驗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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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皇后學院的調查結果 

 選擇爭議實體的適用法，仲裁地與仲裁機構的順序? 

 51%最先選適用法; 23%同時選 

 選擇仲裁地的主要考量? 

法律架構(包括仲裁協議和仲裁判斷的執行力，
對仲裁文化的親和力) → 適用法 → 便利性(包
括法院程序的效率，語言，位置) 

 選擇仲裁機構的主要考量? 

中立性 → 國際性 → 聲譽和普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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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仲裁中心之爭 

新加坡已逐漸超越香港但仍競爭激烈 

澳洲雖仍落後但仍積極跟進 

台灣，挑戰和機遇並存  

中文，英文或雙語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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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國際觀與國際化 

提昇國際能見度與競爭力 

 

對外宣傳在台灣仲裁的優勢，進而吸引外
國當事人來台灣解決國際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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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 考量 危機 / 挑戰 轉機 / 努力方向 

爭議實體的適用法 台灣法律不普及 英美法和德日法的教學 

法律架構的中立性和公
平性 

台灣非紐約公約國! 
政府政策不明確? 

仲裁法和仲裁規則的更新 
(臨時措施，多方仲裁，
保密性，仲裁人迴避之程
序，仲裁和調解的互助)  

仲裁協議和仲裁判斷的
執行率 

台灣法院不承認臨時仲裁? 
中國大陸和外國仲裁判斷在
台灣無既判力? 
台灣仲裁判斷在美國無執行
力? 

法官，仲裁人與律師團
隊的專業 

仲裁從業者缺乏國際經驗? 
台灣仲裁市場不夠開放? 

人才的培養，交流與傳承; 
設法吸引外國仲裁專家以
及人才來台 

完善便利的軟硬體設備 他國的多元糾紛解決中心 軟硬體設備的整合與資源
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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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糾紛解決中心 

 2009年新加坡: Maxwell Chambers & SIAC (新加坡國
際仲裁中心) 

 2010年澳洲: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Dispute Centre 

(AIDC) & ACICA (澳洲國際仲裁中心) 

 2013年韓國: Seoul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Centre (IDRC) 

AAA/ICDR (美國仲裁協會), ICC (國際商會仲裁院), LCIA (倫
敦國際仲裁院), HKIAC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PCA (常設仲裁法院) 

WIPO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ICSID (解決國際投資爭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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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與仲裁從業者的培育 

 培訓與認證之間的關係:大學/學院與仲裁/其他機構
之間的競爭和合作關係 (CIArb: 特許仲裁人學會) 

 仲裁模擬賽 ← 漸近式課程 → 實習，相互交流 

 課程 (本科生和研究生; 律師和非律師): 國際仲裁
法，國際商法，國際私法，國際公法，法學英文 

 Williem C Vis Moot (維也納和香港); Frankfur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oot (德國; Queen Mary碩士獎
學金); International ADR Mooting Competition (香港城
市大學,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Columbia Law 

School, UNCITRAL Regional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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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與仲裁從業者的培育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oot (奧地利，今年亞太區賽在
韓國漢城，南亞區賽在印度) 

強化專業: 例如工程，建築，海事，科技，

國貿，會計，保險，智慧財產，房地產等 

仲裁從業者和學者共同努力發展市場: 例
如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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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與仲裁從業者的培育 

 國際仲裁旨在彌合法律，程序和文化的分歧: 
Doug Jones 

 能在大陸法糸(civil law)和普通法糸(common law)之

間轉換自如的法律人就像是擁有兩個國藉和護照
的旅遊者 

 培育灌輸法律的世界觀:  

差異能激發靈活性，適應性和創造性 

相似處和通用技能可促進一致性，和諧與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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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全國採用國際仲裁模範法 

仲裁專用的法院程序與人員 

 Adelaide法學院和IAMA(澳洲仲裁人和調解
人協會)的專業仲裁證書可申請CIArb認證 

 New South Wales青年律師仲裁模擬賽 

 AMTAC(澳洲海事和交通仲裁委員會)與
ACICA及AIDC之間的合作: 孤立偏遠的海
島拓展海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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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國家或地區法院 

商業，建築，技術方面的專門法院 

新加坡: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urt 

英國: Technology & Construction Court 

印度: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Courts 

 

法院的專業和法院判決的執行力日益改善，
訴訟與仲裁之間的競爭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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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油!!! 

 APRAG (亞太區域仲裁組織) 

 Taipei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Mediation 

Conference (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當代亞
洲仲裁期刊) 

 Draft Convention on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

經調解的國際和解協議跨國執行公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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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際仲裁簡介 

 東南亞國際貿易「樞紐」：優良的基礎設施以及便
利的交通 

 
 2010年倫敦大學皇后瑪麗學院發起的國際仲裁調查：
世界第三最受歡迎的仲裁地 

 

 新加坡發展國際仲裁業務關鍵：政府的配套措施，
仲裁機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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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措施 

 新加坡的仲裁法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ap. 143A)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 

(UNCITRAL Model Law) 

 

 紐約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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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措施 

 新加坡法院 

 

 給予仲裁程序最大限度的司法支持以及最低程度的司
法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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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措施 

 強力推廣仲裁以及其他爭端解決制度 

  

 “Full suite of services” 

 

 SIAC, SIMC, SI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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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設備 - 資源的有效利用 

 麥士威爭議解決中心 

 

 提供仲裁開庭設施以及服務 

 

 仲裁機構，Cha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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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發展 

 新仲簡介 

 

 成立於1991年 

 

 非營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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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發展 
• 新仲組織架構 

 
 
仲裁院/院長 董事會 

主簿/秘書局 總裁 

宣傳/財務/ 

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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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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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tam Banerjee 

Chelva R. Rajah, SC 

Lucien Wong 

Chairman 

Nishith Desai 

Cavinder Bull, SC 

Deputy Chairman 

Dr. Eun Young Park 

Rajiv K. Luthra David Liu 

John R. Savage Jeanette Wong Giles White 

Michael J. M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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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院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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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Eun Young Park 

Alvin Yeo, SC Ariel Ye Hiroyuki Tezuka Harish Salve, SC Prof. Jan Paulsson 

Toby Landau QC Prof. Bernard Hanotiau Prof. Emmanuel Gaillard Paul Friedland 

Gary Born 

President 

Claudia Annacker 

Cavinder Bull, SC 

Vice-President 

Dr. Michael Pryles 

Founder President 

John R. Savage 

Vice-President 

Lijun Cao 

Lucy R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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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發展 
 秘書局成員 

 
 法務顧問/案件管理團隊：成員具有比利時、加拿大、中
國、印度、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英國、以
及美國的律師執業資格 
 

 主要職能 
 

 協助仲裁院院長指定仲裁人 
 仲裁程序中的財務管理 
 決定仲裁人報酬以及仲裁人指定條款 
 監督並管理仲裁程序 
 對仲裁判斷草案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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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仲受理案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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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仲新受理案件當事人 

國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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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案件來源法域前十名 

（新加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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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新仲新受理案件在不同行業的
分佈 

31 
2014年案件標的總額：50.4 億新幣 

  商業 

 貿易 

建筑工程 

 

其他 

                公司 

 

船舶/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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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的發展 

 仲裁規則 

 

 最新版：2013 

 

 預定2016年修改仲裁規則 

 

 特別程序：緊急仲裁、快速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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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仲裁人命令及裁決的作出時間及執
行 

 緊急仲裁人在收到緊急臨時救濟申請以後平均在2.5天
以內做出臨時命令 

 緊急仲裁人在聽取當事人意見以後平均在8.5天以內做
出裁決，最快在一天以內 

 根據新加坡仲裁法（IAA），無論是仲裁地為新加坡
的案件還是仲裁地在新加坡以外的案件，緊急仲裁人
做出的命令或裁決均具有執行效力 

 實踐中，當事人自願履行緊急仲裁人做出的命令或裁
決的比例很高 

 在大部分案件中，仲裁庭在組成以後均確認了緊急仲
裁人做出的命令或裁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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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一家文萊公司處置轉移資產 

 

 禁止一家印度公司轉移財產，並命令其披露某些財務記錄文件 

 

 命令一家造船廠允許船舶離開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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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仲裁人程序– 臨時救濟申請案例 



新加坡值得學習的地方 

 仲裁法與仲裁規則的更新 

 

 軟硬體設備的提升與整合 

 

 人才的訓練與培養 

 

 對外宣傳台灣做為亞太仲裁中心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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